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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与法 你问我答

法院公告
2017年5月11日

（2017）浙0304民初2354号
长春昕达纸塑包装彩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温州科强机械有限公司与被告长春昕达纸塑包装彩
印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
你公司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
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
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7月31日下午
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28民初2791号

华东阀门有限公司：原告浙江万喜精密铸造有限
公司与被告华东阀门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328民初27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华东阀门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支付原告浙江万喜精密铸造有限公司阀门铸件
款4597760.53元；二、驳回原告浙江万喜精密铸造有
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5642元，原告
浙江万喜精密铸造有限公司负担2060元（已交纳），
被告华东阀门有限公司负担43582元，限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文成县人民法院

柯富友、陈美桂、鲍启连：本院对原告浙江乐清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荆支行与被告柯富友、陈
美桂、徐仙福、鲍启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82 民初
6227号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3252号

方翠景、朱孟仟：本院受理原告乐清市正泰小额
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黄中攀、方翠景、朱孟仟小
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
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82民初3252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柳市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9178号

黄笑芬、黄力方、黄炎飞：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乐清支行与被告黄笑芬、黄力方、
黄炎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82
民初917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柳市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10609号

李小妹、黄杰德、黄仁克：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
清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市支行与被告李
小妹、黄杰德、吴鹏胜、黄仁克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结,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82 民初 10609 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柳市法庭
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10971号

李立钰、叶慧、李奇伟：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市支行与被告李立
钰、叶慧、李奇伟、南新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结,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6)浙 0382 民初 10971 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柳市法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11318号

赵全枢、吴理三：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诚信支行诉被告谢雷敏、赵全枢、吴
理三、吴万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82
民初1131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柳市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9275号

朱济丹、张海朋：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七里港支行诉被告朱济丹、郑赞
光、张海朋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82民初927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柳市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9652号

陈晓荣：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乐清支行诉被告陈晓荣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
审结,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6)浙 0382 民初 9652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柳市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9655号

郑巨巨：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乐清支行诉被告郑巨巨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
审结,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6)浙 0382 民初 9655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柳市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陈思、施淑琴：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乐清支行与被告陈思、施淑琴、施文海、施锦乐、
叶红英、乐清市力人电器配件厂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382民初941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7651号

乐清市华生开关厂、陈耀敏、黄德弟：本院审原告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被告乐清市华生开关厂、
陈耀敏、黄德弟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82 民初
7651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7652号

乐清市华生开关厂、陈耀敏、黄德弟：本院审原告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被告乐清市华生开关厂、
陈耀敏、黄德弟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82 民初
7652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7653号

乐清市冠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陈耀敏、黄
德弟：本院审原告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被告乐
清市冠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陈耀敏、黄德弟金
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6）浙0382民初7653号民事判决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7654号

乐清市华生开关厂、陈耀敏、黄德弟：本院审原告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被告乐清市华生开关厂、
陈耀敏、黄德弟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82 民初
7654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7655号

乐清市华生开关厂、陈耀敏、黄德弟：本院审原告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被告乐清市华生开关厂、
陈耀敏、黄德弟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82 民初
7655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乐清市人民法院

周宏儒：本院受理原告乐清市精实小额贷款股
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周宏儒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
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 15 日和 30 日。本案定于 2017 年 8 月 14 日 9 时 30
分在本院虹桥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
法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吴钿晓、缪淑雯、吴永丰：本院受理原告乐清市合
兴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吴钿晓、缪淑雯、吴
永丰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本案定于
2017年8月14日9时30分在本院虹桥法庭适用普通
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翁海宝、邵刘影：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温州乐清支行诉被告翁海宝、邵刘影信用
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
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本案定于 2017 年 8 月 14
日 10 时 00 分在本院虹桥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黄道玉、黄元浩：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虹桥支行诉被告黄道玉、黄元浩信用卡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
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 15 日和 30 日。本案定于 2017 年 8 月 14 日 9 时
00分在本院虹桥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
依法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刘顺弟：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虹
桥支行诉被告刘顺弟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2017年8
月14日9时00分在本院虹桥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
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陈碎玲：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虹
桥支行诉被告陈碎玲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2017年8
月14日9时00分在本院虹桥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
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乐清市中胜包装有限公司、缪仙萍、潘海龙：本
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虹桥支行诉被

告乐清市中胜包装有限公司、缪仙萍、潘海龙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
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本案定于 2017 年 8 月
14 日 9 时 30 分在本院虹桥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
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1278号

朱竹贤：本院受理原告张军诉被告朱竹贤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起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成
员通知书、证据副本及传票。自本公告发出次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30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下午 15 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1277号

闵嗣立：本院受理原告张军诉被告闵嗣立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起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成员通
知书、证据副本及传票。自本公告发出次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 3 日下午 14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1279号

程嘉川：本院受理原告张军诉被告程嘉川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起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成员通
知书、证据副本及传票。自本公告发出次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 3 日下午 15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2522号

贾建根、海宁曼哈顿服饰有限公司、蒋国飞、陈群
贤、吴燕琴、赵雅芬：本院受理原告绍兴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嘉兴海宁小微企业专营支行与被告贾建根、海宁
曼哈顿服饰有限公司、蒋国飞、陈群贤、吴燕琴、赵雅
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责任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原告请求判令：一、被告贾建
根归还借款本金484202.91元，支付利息 35183.80 元
（暂计）、支付实现债权费用 26000 元；二、被告海宁
曼哈顿服饰有限公司、蒋国飞、陈群贤在最高额
550000元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蒋国飞、吴
燕琴、赵雅芬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
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并定于2017年8月22日下
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9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合议庭组成人员陈祖建、朱元祥、丁
佳璐。 海宁市人民法院

提供POS机给他人刷卡套现
当心惹来非法经营罪

编辑同志：
我丈夫曾以其注册公司的名义向银行申领过一台POS机。半年

前，邱某找到我丈夫要求使用POS机刷卡，并许诺支付一定比例的
“手续费”。 随后，邱某利用银行结算漏洞，在POS机上以刷一笔撤
销一笔的方式连续刷卡，套取银行500余万元资金，扣除手续费实际
获得490余万元。接着，邱某再通过自己提供的网银及银行卡，逐级
转出并取现。我丈夫从中收取“手续费”20万元。岂料，我丈夫近日
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40万元，没收收取的20万
元“手续费”。请问：骗取银行资金的是邱某，我丈夫只是违反规定收
取了较高的“手续费”，甚至不知道邱某是在骗钱，怎么也构成犯罪？

读者：徐女士

徐女士读者：
你丈夫的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必须受到刑事处罚。
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

之一，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
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
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
产：（一）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
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二）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
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三）未经
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的，或者非法
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四）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
行为。

你丈夫的行为，恰恰与第（四）项吻合。一方面，国家的法律、法
规中早已对POS机的使用有着明确的限制性规定，其中包括明令禁
止非法牟利，你丈夫视相关规定于不顾，为了一己之私铤而走险，明
显属于非法经营。另一方面，你丈夫的行为已经扰乱和破坏等价有
偿、公平竞争和平等交易的市场秩序。你丈夫之举必须受到追究。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
准的规定（二）》第七十九条第（三）项第3目规定：违反国家规定，使
用销售点终端机具（POS机）等方法，以虚构交易、虚开价格、现金退
货等方式向信用卡持卡人直接支付现金，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或
者造成金融机构资金20万元以上逾期未还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经
济损失10万元以上的，应当以非法经营罪立案追究。本案涉案金额
达500余万元，这决定了你丈夫难辞其咎。

陶玉荣 张兆利

去年8月底，石先生在一家家电商场购买了一台笔记本电
脑，使用不到一年，电脑主板就出现了质量问题，无法正常使
用。由于不慎将保修卡丢失，石先生找到销售商要求免费维
修时，商家表示，虽然持有购机发票，但因为消费者不能提供
保修卡，他们不予免费维修，并指出这是“行规”。无奈，石先
生只好向消保委投诉。经消保委主持调解，电脑经销商免费
为石先生的电脑进行了维修。

修订后的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不符合质
量要求的，消费者可以依照国家规定、当事人约定退货，或者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等义
务。根据相关规定，电脑主机的“三包”期限为两年。国家质检总局、信息产业部共同颁布的微
型计算机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第九条规定：在“三包”期内，消费者凭发票和“三包”凭证
修理、退货、换货。如果消费者丢失发票和“三包”凭证，但能够证明该微型计算机商品在“三包”
有效期内的，销售者、修理者、生产者应当按照规定负责修理、更换。

本案中，石先生购机后按产品使用说明的要求进行使用、维护和保管，电脑主板出现质量问
题并非其不当使用造成，虽然丢失了保修卡，但仍持有发票，电脑仍在“三包”有效期内。根据上
述规定，商家应当进行免费维修。

法治漫画

迷“途”
谢驭飞 图

据报道，近日，王女士一家七口前往泰国普吉岛旅游，却怎
么也找不到在旅游网站上预订的酒店。直到凌晨近5点，一家
人才按地址找到这家酒店，发现早已更名，第二天的行程也因
此被耽误。更让王女士气愤的是，在与网站沟通后，公司只愿
意赔付每人100元。记者调查发现，在旅游网站订酒店发生无
法入住的情况并不罕见，不少网站有着不成文的规定，只赔付
换酒店的差价，上限为首晚房价，至于耽误时间、影响行程，无
法作出补偿。律师表示，信息不实，消费者可以主张3倍赔偿。

旅游网站服务，不该是个迷魂阵。

保修卡丢失≠免费维修权丧失


